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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I 对融资开发项目、经济发展、技术转移和全球繁荣而言具有重大意义。作为投资者

的一项重要资产，知识产权（IP）通常处于投资协定的保护之下，它与经济和技术发展同样

密不可分。 

鉴于近期备受瞩目的涉及知识产权领域的投资者-国家争端（ISDS），人们日益关注国

际投资法（IIL）制度对东道国政策空间可能产生的影响
1
以及国际和国内知识产权制度的发

展2。人们已达成潜在共识，即 ISDS 法庭在解决 ISDS 争端时不能或不愿对国际知识产权法以

及知识产权的独特性质予以考虑3。  

我们认为，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各利益相关方采取有针对性的行动得到有效地解决。 

首先，ISDS 法庭在解释国际投资协定（IIAs）时应当谨记，国际投资法和国际知识产权

法律制度有着共同的目标，即促进经济发展4。例如，《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TRIPS 协定）的绪论、第七章和第八章提出，保护知识产权应被视为促进国家发展的途径

之一。与此相似，《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公约》（ICSID 公约）被广泛引用的绪论声称，

该公约旨在通过保护外国投资以促进经济发展。 

与此同时，投资法庭在裁定知识产权领域内的 ISDS 争端时应对知识产权的独特性质以

及国际知识产权法的章程予以考虑。例如，在礼来公司诉加拿大案（Eli Lilly v Canada）和

菲利普·莫里斯公司诉乌拉圭案（Philip Morris v Uruguay）中，法庭就明确指出：单纯赋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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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无法达到投资者对权利不会受到限制、监管或取消的合理预期。在后一案件中，法

庭亟需解决的问题之一，在于商标赋予所有者的是主动使用权，抑或是仅能阻止第三方利用

的被动使用权。法庭贤明地指出，《巴黎协定》中没有任何一项条款会赋予这种主动权利；

进而法庭正确地指出，《TRIPS 协定》第十六章仅规定商标所有者拥有阻止第三方使用商标

的权利。 

其次，担心在国际投资法制度之下知识产权保护或将影响其政策空间的东道国，可以尝

试在其新的国际投资协定中将知识产权明确排除在投资的定义之外。若不可行，另一种选择

是修订现有的国际投资协定，创立与国际知识产权法章程（例如《伯尔尼公约》、《巴黎协

定》，以及《TRIPS 协定》）相一致的国家措施，涵盖范围涉及强制征收和公正公平待遇标

准，如下所述: 

 

“第 XX章（强制征收）[和/或] 第 YY章（公正公平待遇）不适用于知识产
权的创立、赋予、限制或撤销，亦不适用于影响知识产权的其他任何措施，

除非这些措施与[本条约第 XYZ 章（知识产权）]、《TRIPS 协定》，以及其

他任何已被缔约方[单方/双方]批准的涉及知识产权的国际协定相符合。” 

 

在国际投资协定中纳入此类条款的国家并非前所未有，特别是有关强制征收标准。《全

面经济贸易协定》（CETA）第八章第十二条第六款甚至进一步指出，与《TRIPS 协定》或

《CETA协定》的知识产权章节不一致本身无法构成征收。例如，我们建议的条款可以加入到

《非洲自由贸易协定第二阶段谈判的投资议定书草案》之中。 

即使没有相似条款可循，ISDS法庭也可以藉由国际知识产权法的灵活性以解释国内知识

产权，从而维系东道国的政策空间。例如，根据《TRIPS 协定》第二十章，各国可以采取合

理妨碍商标使用的举措以保障公共卫生。与此相似，《TRIPS 协定》第三十章和第三十一章

令各国有权采取限制专利权的举措（包括强制性许可）。类似的解释不仅会促进知识产权的

独特性质，还会推动国家发展。 

总而言之，ISDS法庭与国家既有办法、也有义务发挥作用，以确保国际投资法和国际知

识产权法制度有助于东道国的经济和技术进步。只有 ISDS 法庭参照上述原则和主要目标来

解释国际投资协定，同时东道国采取合理行动以维系自身政策空间，这一目标才能得以实现。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郭子枫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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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投资中心(CCSI)作为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的联合中心，是一个

领先的应用研究中心和论坛，致力于可持续国际投资的研究、实践和讨论。我们的任务是制定与传播切实可行

的解决办法，和分析当前的政策性问题，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国际投资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该中心通过跨学科

研究、咨询项目、多方利益相关者对话、教育项目以及资源和工具的开发来承担其使命。获取更多信息，请访

问我们的网站http://ccsi.columbia.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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